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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9         证券简称：天泽信息        公告编号： 2019-045 

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自愿性的业绩承诺 

之补偿方案调整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关于对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自愿性的业绩承诺之补偿方案调整的事项尚需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 

2、本次重组中补偿义务人因本次交易作出的对有棵树的业绩补偿承诺不得变更，

上述调整方案不影响本次重组中重组方对有棵树的业绩补偿承诺。 

 

一、 本次重组中自愿性业绩承诺 

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泽信息”或“公司”） 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式向肖四清等 32 名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的深圳市有棵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棵树”、“目标

公司”）合计 99.9991%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同时向不超过 5 名（含 5 名）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30,000 万元，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有棵树重

组”）中甲方天泽信息、乙方补偿义务人、丙方孙伯荣、陈进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共

同签署的《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孙伯荣、陈进与肖四清等关于深圳市有棵

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约定之“对

上市公司的业绩承诺”内容如下： 

1、丙方一及丙方二对上市公司承诺，以本次交易完成为前提，甲方下属公司远

江信息 2018 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失后的净利润每年均不低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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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0 万元（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承诺业绩”）。 

2、若根据天泽信息年报公告文件，远江信息 2018 年度、2019 年度任一年度实

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失后的净利润未达到本协议 9.1 条的约定，丙方应当在当年年

报公告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就低于上市公司承诺业绩的差额部

分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3、丙方按照各自持有天泽信息的相对持股比例对当年差额部分承担补偿义务，

其中： 

丙方一应承担的比例=丙方一合计持有天泽信息股份数/（丙方一合计持有天泽

信息股份数+丙方二持有天泽信息股份数）=72.55%； 

丙方二应承担的比例=丙方二持有天泽信息股份数/（丙方一合计持有天泽信息

股份数+丙方二持有天泽信息股份数）=27.45%。 

二、 2018 年度上市公司承诺业绩未完成的原因 

根据苏亚金诚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苏亚审[2019]634 号审计报告，2018

年度远江信息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失后的净利润为 4,479.99 万元，上市公司于

《盈利补偿协议》中承诺的 2018 年度业绩未完成。 

近年来，远江信息大力开拓市场、努力提升业绩水平，但受内外部因素的综

合影响，本报告期远江信息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2018 年度远江信息主营

收入 41,296.43 万元，同比下降 25.87%，实现净利润 4,523.89 万元，同比减少

65.50%。主要因为电信运营商报告期内 4G 投资建设规模下降，对于 5G 的投入

尚处于规划起始阶段；同时按照应收款项坏账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增

加约 5,000 万元。远江信息还将继续进行业务布局及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以期未

来随着物联网和 5G 的建设，公司业务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三、 补偿方案及实施计划 

（一）补偿方案内容及履约能力分析 

依据有棵树重组各方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约定，远

江信息未完成 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故将由孙伯荣、陈进承担补偿义务，具体

如下：孙伯荣、陈进应当在当年年报公告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

式就低于上市公司承诺业绩的差额部分合计 10,020.01 万元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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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各自持有天泽信息的相对持股比例对当年差额部分承担补偿义务，其中：孙

伯荣现金补偿 7,269.52 万元、陈进现金补偿 2,750.49 万元。 

本次重组中自愿性业绩承诺形成于 2017 年，整体 A 股市场处于历史较高位，

股东现金流宽松，个人资产状况良好。现阶段，孙伯荣、陈进的履约能力主要受

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其一，2017-2019 年，整个 A 股市场经历较大波动，融资

紧缩、银行贷款收紧，受到整体市场环境的影响，伴随着二级市场股价下挫等因

素，股东的个人投融资面临较大资金流动性压力；其二，为维护上市公司控制权

稳定、积极应对所持公司股票质押率偏高的风险，股东占用了较多的流动资金。 

尽管如此，孙伯荣、陈进两位股东始终本着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原则，基于对协议履行及所作承诺的重视，两位股东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

让变现、收回应收款项、个人投资项目回款等多种渠道尽快筹措资金，继续履行

承诺补偿义务。 

（二）补偿方案的实施计划 

结合现阶段的实际支付能力考虑，囿于短期现金周转压力，孙伯荣、陈进两

位股东拟对本次上市公司承诺业绩补偿方案的实施安排申请调整。同时，对上市

公司 2019 年度承诺业绩保持不变。 

调整方案具体如下：经《盈利补偿协议》所涉各方即甲方天泽信息、乙方补

偿义务人、丙方孙伯荣、陈进初步协商，拟将现金补偿支付期限由原约定的“当

年年报公告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调整为“根据现金筹措情况分期且尽快

支付，支付期限最长为在原约定期限的基础上延期 12 个月；但应当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首期补偿金额，且首期支付比例不低于应付总额的 30%，如期

间流动性改善，将在补偿支付期限到期之前尽早完成补偿义务。” 

四、 应履行的程序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于对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自愿性的业绩承诺之补偿方案调整的议案》已

提交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 

根据证监会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业绩补偿承诺的相关

问题与解答》相关问答中明确，重组方不得适用《指引》第五条的规定，变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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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孙伯荣、陈进两位股东不属于本次重组的直接交易对方，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并非孙伯荣、陈进两位股东的关联资产，且其本次重组中作

出的自愿性业绩承诺并不属于《关于上市公司业绩补偿承诺的相关问题与解答》

相关问答中明确的重组标的方的业绩承诺，不属于证监会明确的不得变更的重组

方作出的业绩承诺。 

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业绩补偿

承诺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上述调整方案不影响重组方的业绩补偿承诺，本次重

组中重组方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作出的对有棵树的业绩补偿承诺不得变更。 

本着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原则，公司将就上市公司承诺业绩补偿实施安排

与两位股东保持沟通，督促落实相关承诺事项，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